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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XXXX》（中环标[20XX]XX

号）的要求，《道路积尘负荷检测操作规程》编制课题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标准规范，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及定义；3.基本规定；4.工作规范；

5.评价标准。

本标准由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负责管理，由 XXX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

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 XXX（地址：XXX）；邮政编码：

XXX。

本标准主编单位：

本标准参编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5

1 目 录

1 总 则 1 General Provisions ................................................................................... 1

2 术 语 2 Terms ..................................................................................................... 2

3 检测装备 3 Testing equipment ..............................................错误！未定义书签。

4 检测边界条件 4 Detecting boundary conditions ....................................................4

5 检测内容 5 Detection content ................................................................................ 6

6 操作过程 6 Operation process ................................................................................8

7 分析方法 7 Analysis methods .............................................................................. 14

本标准用词说明 ......................................................................................................... 19

引用标准名录 ............................................................................................................. 20



6

Contents



1

1 总 则 1 General Provisions

1.0.1 为规范操作道路积尘负荷检测作业过程，科学评价城市道路扬尘及污染状

况，形成客观公正的道路洁净程度评价结果，从而提升道路作业质量和效率，

减少环境污染和对公众生活、道路及交通的影响，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利用检测车行驶形成的作用力，将路面上的松散颗粒物质扬

起，通过车载采样和检测装置对道路扬尘进行采集和检测作业的操作。停车场、

广场等其它铺装路面可参照执行。

1.0.3 道路积尘负荷检测作业除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

定。

1.0.1~1.0.3 分别明确了标准的制订目的、适用范围及相关规定。

道路积尘，是指城市范围内的地表松散颗粒物质在自然力或人力作用下进

入到环境空气中形成的一定粒径范围的空气颗粒物。

道路积尘负荷是指道路或地面等下垫面单位面积上能够通过 200 目标准筛

（相当于几何粒径＜75 微米）的那部分积尘的质量，单位为 g/㎡，用于表征道

路扬尘污染水平。

本标准只涉及道路积尘负荷检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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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Terms

2.0.1 扬尘 fugitive dust

地表松散颗粒物质在自然力或人力作用下进入到环境空气中形成的一定粒

径范围的空气颗粒物。

2.0.2 道路 road

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包括广场、步行街、桥

梁、隧道及其附属设施。

2.0.3 道路扬尘 fugitive dust from road

道路尘土在车辆行驶或其他扰动方式产生的作用力下，进入环境空气中形

成的扬尘。

2.0.3 本标准定义的道路扬尘是指城市范围内的地表松散颗粒物质在自然力或

人力作用下进入到环境空气中形成的一定粒径范围的空气颗粒物。

2.0.4 道路积尘负荷 suspended dust load on road

基于车载移动检测方法获取的数据，表征单位面积路面上具有道路扬尘污

染潜势的道路尘土的质量。

2.0.4 本标准定义的道路积尘负荷是指单位面积的路面上通过 200 目(粒径≤

75um)标准筛的颗粒物的质量，单位为 g/㎡，用于表征道路扬尘污染水平。

2.0.5 自由形态积尘负荷值

与城市的环境因素、路况因素、人口密度、非正常污染源等密切相关，是

一个比较复杂的综合情况的随机检测的体现，其表现形式为“随机检测值”或

者成为城市定义“质量标准值”的主要参考数据源。

2.0.6 积尘负荷原始值

是城市静态情况下的积尘负荷值，是每日首次道路清扫作业前检测值。城

市道路积尘负荷值受到天气影响、大气污染与人口密度的影响比较大，从而形

成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这是城市道路积尘负荷值的原始基础。

2.0.7 积尘负荷常态值

是城市动态情况下的积尘负荷值，一般是经过道路清扫作业后，城市道路

积尘负荷值保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水平上，这是我们需要检测的城市道路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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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负荷值的状况。

2.0.8 对照点 corresponding point

位于检测车顶部，表征检测路段背景环境下空气颗粒物浓度的检测位置。

2.0.9 道路积尘负荷检测系统 vehicle-mounted monitoring system for suspended

dust load on road

利用检测车行驶形成的作用力，将路面上的松散颗粒物质扬起，通过车载

采样和检测装置对道路扬尘进行自动检测并用相关影响参数计算道路尘负荷的

系统。

2.0.9 本标准定义的道路积尘负荷检测系统是指，利用车辆行驶形成的作用力,

将路面上通过外部作用力下可悬浮颗粒物扬起,利用车载采样装置与光散射法

颗粒物检测仪实现对道路积尘负荷连续自动测量的系统，以下简称积尘负荷检

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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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测基本要求 3 Detecting boundary conditions

3.1 道路积尘负荷检测一般要求

3.1.1 积尘负荷检测车行驶路线应在最外侧车行道内，根据图1所示，积尘负荷

检测车与路缘石的距离应保持在700mm；

图 1 积尘负荷检测车行驶路线示意图

L1-积尘负荷检测车与路缘石的距离；

1-路缘石；2-积尘负荷检测车；3-最外侧车行道

3.1.2 待检道路路面必须干燥，检测车轮胎干燥，轮胎无明显磨损；

3.1.3 检测前后，记录当前环境温度、相对湿度、风速和气压，检测环境应满足

以下要求：

表 1 检测道路气象条件

序号 环境条件 要求

1 温度 -20℃～45℃

2 相对湿度 0～85%，无凝结

3 风速 ＜5m/s，或不高于3级风

4 气压 80kPa～106kPa

3.1.4 驾驶人员需具有M1类车型驾驶资质；

3.1.5 检测时车辆行驶速度控制在（30-60）km/h，不应急加速和急减速行驶，

加速度应小于 0.7m/s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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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道路积尘负荷检测在日间进行，应避开人流和车流高峰时段。

3.1.7 道路积尘负荷检测实施单位应根据本地区道路、交通、设备情况采用随机

与重点相结合的方式选择被评价道路。

3.1.8 道路积尘负荷检测实施单位应以自然周为一个检测周期，对被选择评价道

路进行一遍积尘负荷检测。

3.1.9 同一检测周期内需多次或跨天检测时，环境波动幅度满足以下要求：

表 2 检测周期内环境幅度要求

序号 环境条件 周期幅度

1 温度 ＜±5℃

2 相对湿度 ＜±5%相对湿度，无凝结

3 风速 ＜±2m/s

4 气压 ＜±10kPa

3.1.10各市政等级道路每月评价至少一次。

3.2 检测设备维护要求

3.2.11 检测前对采样口、采样管路进行检测，保证采样管路内壁清洁干燥；检

测结束后对采样系统进行清洁；

3.2.11 当遇到重污染天气，或检测路段道路积尘负荷较高，或采样管内壁有明

显积尘时，应增加清洁频次。

3.2.12 定期对检测车进行保养维护。

3.2.12 车辆每跑 2万公里或轮胎花纹磨损≥1.5mm 需更换一次轮胎，确保轮胎

品牌、型号均相同。

3.2.13 颗粒物检测仪每季度进行一次全面维护和校准。

3.2.13 每次校准、维护维修均需记录并定期存档。

3.2.14 道路积尘负荷检测实施单位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检测工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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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测内容 4 Detection content

4.1 路段积尘负荷值

4.1.1 在同周期下，积尘负荷检测路段内所有点位积尘负荷值的平均值。

4.1.1 如同周期内同一路段检测多次，则该路段周期积尘负荷值取多次检测的

平均值。

4.1.2 通过分析静态和动态两种情形下，道路积尘负荷量的变化规律和检测方法，

制定全域道路积尘负荷检测操作规程。

4.1.2 城市道路积尘负荷量变化规律：道路积尘负荷受城市人口密度、环境条

件、城市产业特点等因素影响，产生自由形态下的积尘负荷量；同时，单日城

市积尘负荷量又有自身周而复始的变化规律，分为静态（夜间）与动态（日间）

两种情况：一是白天第一次道路清扫作业后至最后一次道路清扫作业后，由于

始终处于道路清扫作业的状态下，城市道路积尘负荷量会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

平，这段时间可视为城市动态情况下积尘负荷量；二是最后一次道路清扫作业

后至第二天道路第一次清扫作业前，由于没有道路清扫作业，道路上的积尘负

荷量是逐步累积的，这段时间可视为城市静态情况下的积尘负荷量。

4.2 道路路段积尘负荷值检测内容

4.2.1建立《道路积尘负荷值登记表》，统计道路积尘负荷原始值区间和平均值，

道路积尘负荷常态值区间和平均值。

4.2.1 对道路积尘负荷量的分布情况有个全貌的了解，掌握城市道路积尘负荷

量的原始状态；

4.2.2制定道路积尘负荷检测标准，积尘负荷检测数据有个可靠的判定依据，提

高质量问题的评判效率。

4.2.2 不同地区不同市政等级道路五等分区间及百分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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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检查周期内环境幅度要求

4.3 道路路段积尘负荷值计算

4.3.1 单次单条路段积尘负荷值计算公式：

sL =
sL1 + sL2 + ⋯ + sLn

n
式中：

sL—单次单条路段平均积尘负荷值；

n—路段上的检测点位数。

4.3.2 多次单条路段检测积尘负荷值计算公式：

sL总 =
sL1 + sL2 + ⋯ + sLm

m
式中：

sL总—多次单条路段平均积尘负荷值；

m—单条路段同周期检测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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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测装备 5 Testing equipment

5.1 检测车

5.1.1 为 M1 类机动车辆，最大设计总质量 1.5 t～3 t。

5.1.2 装载空间容积不小于 400 L，长度、宽度和高度满足检测设备安装需求。

5.1.3 轮胎应满足以下要求：

——同一品牌、型号；

——轮胎花纹磨损不大于 1.5 mm。

5.1.1~5.1.3 检测车主要负责装载道路积尘负荷走航检测设备，并通过行驶对

道路积尘产生外动力作用，车辆应为 M1 类轻型载客车辆并满足如下要求：

1) 最大设计总质量不小于 1.5 t；

2) 车辆安装空间应满足道路积尘负荷走航检测设备的安装要求；

3) 检测车应配备固定支架，用于固定检测设备。

5.2 采样系统

5.2.1 采样口、采样管内壁应清洁干燥，采样口位置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4 采样口安装要求

采样口 要求

扬尘采样口a 安装在远离车辆排气管侧的后车轮后方，正对胎面；距地面（200±20）mm，

胎面（50±10）mm

对照采样口b 安装在车顶，高出车顶（100±10）mm，与车辆行驶方向保持一致

a 采集扬尘，用于检测采样点 PM10或 PM2.5浓度。

b 采集环境中的空气颗粒物，用于检测对照点 PM10或 PM2.5浓度。

5.2.2 采样系统气路内径 50 mm ±10 mm，要求材质内壁光滑且防静电；安装需

弯曲时均应平滑过渡，避免有折痕。

5.2.3 采样泵工作流量为 80 L/min ～ 120 L/min。

5.2.4 采集单元负载阻力达到 30 kPa 时，采样系统整体最大抽气流量不低于

 160 L/min。

5.2.5 流量控制器量程 0.2 m/s～ 20 m/s，精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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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采样口处用标准流量计测量时，实际流量与设定流量的误差值应为±10％，

采样流量示值与标准流量计示值的误差应为±2％。

5.2.1 在道路积尘负荷的采样口选材上，要求内壁光滑且防静电，宜安装在远

离车辆排气管侧的后车轮后方，采样口正对胎面，距离地面高度（200±20）mm，

距离胎面（50±10）mm。环境空气颗粒物浓度背景值的采样口安装至车顶，采

样口高出车顶不小于（100±10）mm，采样口与车辆行驶方向保持一致，对照点

采样管长度不宜长于 1500mm。

5.2.2 应尽量缩短采样管路长度且确保内壁光滑干燥以减少对颗粒物的吸附，

采样管需弯曲时均应平滑过渡，避免有折痕，管内径为（50±10）mm。

5.2.3~5.2.4 采样泵的工作流量为（80～120）L/min，当采集单元负载阻力达

到 30kPa 时，采样系统整体最大抽气流量应不低于 160L/min。

5.2.5 流量控制器量程范围为（0.2～20）m/s，精度≥2.5%。

5.3 颗粒物浓度检测系统

5.3.1 采用光散射法，检测项目为 PM 2.5、PM 10、TSP（可同时检测其中一项

或多项），主要检测参数：

——延时响应时间 ：≤ 6 s；

——检测浓度范围：0 mg/m3～20 mg/m3；

——分辨率：≤1μg/m3；

——相对误差：15％。

5.3.2 颗粒物检测仪应进行零点校正。

5.3.3 按 5.3.1的规定进行平行性检查时，平行性（P）应不大于 15％。

5.3.4 按 5.3.2的规定进行比对测试时，线性回归结果应满足以下要求：

——斜率： 1±0.25；

——截距：（0±20）μg/m3；

——相关系数： ≥ 0.85。

5.3.1~5.3.4 颗粒物浓度检测系统对采样系统采集到的颗粒物浓度进行检测，

具体检测项目和指标符合如下要求：

表 1 颗粒物浓度检测系统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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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参数要求

1 检测方法 光散射法

2 检测项目 a PM2.5、PM10、TSP

3 延时响应时间 ≤6s

4 检测浓度范围 0~20mg/m3

5 分辨率 ≤1ug/m3

6 相对误差 15%

a 可根据需求，选择同时检测 PM2.5、PM10、TSP 三个指标中的 1 个或多个。

每季度对颗粒物浓度检测系统进行 1 次全面维护和校准；每次校准、维护维修均需记

录并定期存档。

5.4 数据采集传输系统

5.4.1 对检测数据进行采集、处理，经数字通讯接口实现检测数据的无线或有线

通讯。

5.4.1 设备应具备数字通讯接口，可实现无线或有线通讯。道路积尘负荷实时

数据为该路段检测频次≤6s 的数据平均值。

5.4.2 依托平台进行数据查询、统计、分析，并以报表形式导出。

5.4.2 检测平台可根据道路积尘负荷限值分级并以不通过颜色显示，查询生成

检测轨迹图。

5.4.3 具有断电数据保存功能，数据储存时间大于 3 个月。

5.4.3 数据储存大于 3个月，可查询历史数据，并能以报表形式导出。

5.5 气象参数监控系统

5.5.1 实时测量、记录环境温度、压力、相对湿度、风向和风速等气象参数，测

量范围和精度见表2。

表 5 气象参数测量范围和精度

气象参数 测量范围 精度

环境温度 （-40～5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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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50～107）kPa ±0.1kPa

相对湿度 10％～100％ ±5％

风向 0°～360° ±5°

风速 （1～30）m/s ±0.5m/s

5.5.1 气象参数监控系统应符合 HJ/T 55 中要求的气象参数实时测量与记录能

力，能够测定与记录环境温度和压力、相对湿度、风向和风速等气象参数，相

应气象参数的测量范围和精度应满足 HJ 194 要求。

5.6 车载定位系统

5.6.1 配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定位精度 15 m 以内。

5.6.1 车辆定位系统应配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或全球定位系统（GPS），

在走航检测时记录经纬度坐标，并在地图上实时显示行驶路径，车载定位系统

定位要求精度在 15m 以内。

5.6.2 行驶时记录车辆经纬度坐标，并在地图上实时显示行驶路径。

5.7 远程监管系统

5.7.1 系统应支持检测路段信息录入，根据环卫责任区域与长短进行划分，路段

长度宜在 500-1000 m 之间，精确判断责任道路积尘污染值与责任主体，为污染

源定位与精准治理做有效数据支撑。

5.7.1 本条强调系统应具备检测责任路段管理能力。

5.7.2 系统应支持根据不同城市道路积尘检测限制要求，通过不同颜色对城市道

路检测轨迹进行污染等级展示，量化道路污染指标，为优化环卫作业工艺及监

管考评提供客观依据。

5.7.2 本条强调系统应具备检测轨迹监管能力。

5.7.3 在检测过程中，系统应支持基于预警等级对道路积尘污染超标情况进行预

警，及时提醒检测人员与监管部门道路的实时污染情况，并根据污染等级判断

作业方案与管理动作。

5.7.3 本条强调系统应具备道路积尘超标预警能力。

5.7.4 系统根据走航检测的实时点位自动统计责任道路积尘负荷值，并根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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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与污染情况进行排名与统计分析等。

5.7.4 本条强调系统应具备道路积尘数据统计能力。

5.7.5 支持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及 AI识别系统，记录实时路况信息，用于道路积

尘高值浓度环境取证与污染源识别等。

5.7.5 本条强调系统应具备系统功能扩充与升级的能力。

5.8 供电设备

5.8.1 供电设备应满足走航监设备连续运行 5h以上。

6 操作过程 6 Operation process

6.1 检测场景要求

6.1.1 检测道路为机动车道；

6.1.2 检测道路要划分为 N个路段，每个路段长度≤500m，并进行路段编号。

6.2 检测时间与频次

6.2.1 每天应在以下时间段分别进行检测：

（1）4:30-6:30； （2）9:30-11:30；

（4）14:00-16:00； （3）19:00-21:00。

6.2.2 每个路段每个时间段至少完成 2次数据采集

6.3 检测操作过程

6.3.1 检测组由 3人组成，驾驶员、设备操作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各 1名；

6.3.2 系统操作人员每日记录当前环境温度、相对湿度、风速和气压，当符合检

测环境条件时，按照计划开展积尘负荷检测工作；

6.3.3 设备操作人员开展积尘负荷检测前要检查设备运行情况，确保设备正常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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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驾驶员将积尘负荷检测车行驶到积尘负荷检测路段，设备操作人员开启积

尘负荷检测设备，驾驶员驾驶车辆开始进行积尘负荷检测工作；

6.3.5 系统操作人员从积尘负荷检测系统中导出检测路段的积尘负荷检测数据，

填写《全域积尘负荷检测数据采集表》；

表 6 道路积尘负荷检测数据采集表

6.3.6 系统操作人员汇总所有数据，计算出道路积尘负荷原始值区间和平均值、

道路积尘负荷常态值区间和平均值，建立《道路积尘负荷值登记表》，并设定

出道路积尘负荷检测标准。

6.3.6 全域检测完成一遍，即每个路段 4个时段每个时段均有 2次检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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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析方法 7 Analysis methods

7.1 系统平行性检查分析

7.1.1 将 3 台颗粒物浓度检测系统置于同一环境中，对照采样口调整到同一高

度。

7.1.2 测量环境空气中的颗粒物浓度（PM2.5或PM10或TSP）。以每小时均值为

一组数据，至少覆盖满量程（20±10）％、（50±10）％和（80±10）％浓度，

共测试不少于10 组数据。

7.1.3 按公式（7.1）计算平行性（P）。

� = 1
10

× �=1
10 (��)2� × 100%………………………(7.1)

式中：

P ——仪器平行性，单位为百分号（%）。

Pj—— 3 台检测仪的相对标准偏差[按公式（7.2）计算]，单位为百分比（％）。

�� = 1
��

�=1
3 (���−��)2�

3
………………………………(7.2)

式中：

Pj—— 3 台检测仪的相对标准偏差，单位为百分比（％）；

Cij——第 i 台检测仪测量第 j 个样品的颗粒物浓度值，单位为微克每立方米

（μg/m3）；

�� —— 3 台检测仪测量第 j 个样品的颗粒物浓度值平均值，单位为微克每立方

米（μg/m3）；

i  ——检测仪序号，为 1～3；

j  ——检测样品序号，为 1～10。

7.1.1~7.1.2 每周进行一次平行性检查，将 3台颗粒物浓度检测系统置于同一

环境中，仪器入口调整到同一高度，测量环境空气中的颗粒物（PM2.5 或 PM10

或 TSP）浓度，以每小时均值为一组数据，至少覆盖满量程（20±10）％、（50

±10）％和（80±10）％浓度，共测试不少于 10 组数据，计算 3台检测仪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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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 P，P≤15%视为平行性检查通过，否则需对 3台仪器进行检查，针对问题

仪器开展维修或更换，直至通过平行性检查。

7.2 系统性能对比测试分析

7.2.1 每季度按照 GB/T 15432、HJ 618 和 HJ 653 的相关技术要求，依据 JJG

846，对光散射法颗粒物检测仪进行比对测试。

7.2.2 比对测试分为实验室内测试（采用实际道路积尘再悬浮后开展测试）和实

际道路测试（宜选择不同等级道路开展测试），二者操作方法相同。

7.2.3 取相同采样时间段内的自动检测数据 Ci,j 和参比方法测试数据Ri,j作为一

个数据对，i是仪器序号（i=1～3），j是有效样品的个数（j=1～10）。

7.2.2 ~7.2.3 实验室内测试，采用实际道路积尘再悬浮后开展测试。取相同采

样时间段内的自动检测数据 Ci,j 和参比方法测试数据 Ri,j 作为一个数据对，

i 是仪器序号（i=1～3），j 是有效样品的个数（j=1～10），3 台待测仪器与

3 台参比仪器同步测试，每组样品的采样时间为 1 h，共测试 10 组数据，至

少覆盖满量程（20±10）％、（50±10）％和（80±10）％浓度，将测试结果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考核颗粒物浓度检测系统的系数选择是否合理，检测数据

是否准确。

7.2.4 3 台待测仪器与 3 台参比仪器同步测试，每组样品的采样时间为 1h，共测

试 10组数据，至少覆盖满量程（20±10）％、（50±10）％和（80±10）％浓度。

7.2.4 实际道路测试，宜选择不同等级道路开展比对测试，覆盖满量程（20±

10）％、（50±10）％和（80±10）％浓度。操作方法同实验室。

7.2.5 按以下公式计算线性回归参数。

依据公式（7.3）计算参比方法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 = �=1
3 ����

3
…………………………………（7.3）

式中：

Rj —— 参比方法测量第 j组样品浓度的平均值，单位为微克每立方米（μg/m3）；

Rij—— 第 i组参比方法测量第 j个样品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立方米（μg/m3）。

依据公式（7.4）计算光散射法颗粒物检测仪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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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3 ����

3
…………………………………（7.4）

式中：

Cj —— 光散射法颗粒物检测仪测量第 j组样品浓度的平均值，单位为微克每

立方米（μg/m3）；

Cij—— 第 i台光散射法颗粒物检测仪测量第 j个样品的浓度值，单位为微克每

立方米（μg/m3）。

依据公式（7.5）计算回归曲线斜率（k）。

� = �=1
10 (��−�)×(��−�)�

�=1
10 (��−�)2�

……………………………（7.5）

式中：

k —— 比对测试回归曲线斜率；

c —— 10组待测检测仪 PM2.5浓度平均值，单位为微克每立方米（μg/m3）；

R —— 10组参比方法测量浓度的平均值，单位为微克每立方米（μg/m3）。

1) 依据公式（7.6）计算回归曲线截距 （�）。

� = �=1
� (��−�� )×(��−�)

�=1
� (��−�)2� × �=1

� (��−�)2�
…………………………（7.6）

式中：

� —— 比对测试回归曲线截距。

2) 依据公式（7.7）计算参比方法和光散射法测试结果的相关系数（�）。

� = �=1
n (��−�)×(��−�)�

�=1
n (��−�)2� × �=1

� (��−�)2�
…………………………（7.7）

式中：

r —— 比对测试回归曲线的相关系数。

线性回归结果满足斜率 1±0.25，截距（0±20）μg/m3，相关系数≥0.85，则

颗粒物浓度检测系统的测试结果通过准确度审核，如果线性回归结果不满足上

述要求，则应对颗粒物浓度检测系统进行检查与检修，重新与参比方法比对，

直到满足准确度审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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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系统检测准确性分析

7.3.1 每年对在用的走航检测系统开展一次准确性检查，在实际道路行车道开展

准确性比对检测，测试范围应包括一级、二级、三级等不同等级道路。

7.3.1 参比方法参照 HJ/T 393 中的城市道路积尘负荷检测方法。

7.3.2 在同一行车道上，同时采用参比方法和走航检测方法测试道路积尘负荷，

相关系数必须≥0.7，达到显著性检验的要求。

7.3.2 每个测试范围的比对数据不少于 3 组，将测试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若

相关系数≥0.7，则达到显著性检验的要求。走航检测系统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满

足要求，否则需要维护校准重新进行比对，直到满足准确性要求。参比方法指

扫尘法/吸尘法，检测方法参照 CJJ/T 126 执行。

7.4 道路积尘检测质量分析

7.4.1 各市政等级道路质量宜根据道路积尘负荷检测标准按百分制进行评分。

7.4.2 道路积尘负荷检测实施单位宜根据本地区气候、环境、设备、资金情况设

定本地区各市政等级或道路保洁等级的道路积尘负荷检测标准。

7.4.3 各等级道路质量应以积尘负荷检测标准评价总分高于 60分作为合格标准。

7.4.4 道路积尘负荷检测实施单位综合考虑本地区天气、地域、人口、产业和季

节等因素后，结合本地区全域积尘负荷值检测的情况，宜将各市政等级道路质

量评价划分为五个级别评价结果，设定各级别积尘负荷区间值、各积尘负荷区

间值百分占比，作为城市道路积尘负荷检测标准。

表 7 XX 地区积尘负荷检测标准

评价结果 一级路 二级路 三、四级路

限值范围 道路占比 限值范围 道路占比 限值范围 道路占比

优 [0,A1] a1% [0,A2] a2% [0,A3] a3%

良 (A1,B1] b1% (A2,B2] b2% (A3,B3] b3%

较好 (B1,C1] c1% (B2,C2] c2% (B3,C3] c3%

一般 (C1,D1] d1% (C2,D2] d2% (C3,D3] d3%

差 (D1,+∞) e1% (D2,+∞) e2% (D3,+∞)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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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B1/C1/D1指不同评价等级的积尘负荷限值；

a1/b1/c1/d1/e1指不同评价等级下满足道路数应占检测总道路数的比例。

7.4.5 同一周期每个检测路段划分到相应的道路市政等级下，每个路段检测的积

尘负荷值按照所属市政等级区间值划分评价结果。

7.4.6 同一周期按照市政等级、评价结果统计路段的数量，用该路段数量除以所

属市政等级路段总数，作为该市政等级道路和评价结果的实际百分占比，并填

写《道路积尘负荷检测质量评价表》。

7.5 道路质量评分

7.5.1 道路质量评分计算公式

各市政等级道路评分满分为 100分，道路质量评分=（100+加分-减分）*一级路

权重值+（100+加分-减分）*二级路权重值+（100+加分-减分）*三级路权重值。

7.5.1 当某市政等级道路“优”档实际占比超过标准占比，实际占比每增加 1%

加 1 分，实际占比低于标准占比，实际占比每减少 1%减 1 分；当某市政等级道

路“良”档实际占比超过标准占比，实际占比每增加 1%加 0.5 分，实际占比低

于标准占比，实际占比每减少 1%减 0.5 分；当某市政等级道路实际占比“一般”

档与“差”档之和大于标准占比“一般”档和“差”档之和时，实际占比“一

般”档超过标准占比，实际占比每增加 1%减 0.5 分，实际占比“差”档超过标

准占比，实际占比每增加 1%减 1 分；计算过程中不足 1%按 1%计算，超过 100

分按照 100 分计算。



19

本标准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

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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